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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刻印《江西通志》以来，省志已失修100多年。其间，

7年(民国29～36年)勉力重编，终因国势衰微，未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50年代积极

地方志小组总揽其事，但受当时政治、经济因素制

约，全国成果甚微，江西仅纂成金溪、奉新等16部县志，未着手省志编纂。逮至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风起，国运日盛，中共中央书记处适时批准恢复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顿成全国

热潮。省人民政府因势利导，于1983年12月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指

导全省各地修志，组织省志编纂，并于1988年1月正式部署《江西省志》编纂任

务。到1993年3月，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修志任务，新编《江西省志》的各种专

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其本

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直

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头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调，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增大

信息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侧重考

虑各专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专志、人

物志组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附录和编

后，分则自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类为一志’’，

基本上一个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和台联、侨联、

科协、文联、社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多数分别立目，

科协、文联、社联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记述；旧政权志、

苏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府志，理当归并为政权志，考虑到旧政权与人民

政权有本质不同，政权与政府有别，苏区又是江西的一大特色，故而分设4志；此

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中析出，将纺织、陶瓷、烟草业

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各专

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示，又

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限方面，全书通贯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代，尤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

“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

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

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专

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内容

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册

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行。

1．江西省大事记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3．江西省地貌志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5．江西省气象志

6．江西省地震志

7．江西省测绘志*

8．江西省动植物志*

9．江西省人口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13．江西省农垦志

14．江西省林业志

15．江西省水利志*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

18．江西省铜业志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志*

20．江西省轻工业志

21．江西省=轻工业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23．江西省烟草志

24．江西省石油化学

工业志*

25．江西省建筑材料

工业志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31．江西省建筑业志*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33．江西省交通志*

34．江西省铁路志*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36．江西省邮电志

37．江西省商业志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志

39．江西省粮食志*

40．江西省对外经济

贸易志
‘

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42．江西省旅游志

43．江西省财政志

44．江西省金融志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48．江西省统计志

49．江西省物资志

50．江西省物价志

51．江西省工商管理志

52．江西省审计志

53．江西省标准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

方组织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地方

组织志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

方组织志

58．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59．江西省青少年

组织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62．江西省侨联志

63．江西省台联志

64．江西省政协志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66．江西省苏区志

67．江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志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69．江西省民政志

70．江西省外事志

71．江西省台港澳

工作志

72．江西省侨务志

73．江西省档案志

74．江西省劳动志

75．江西省人事志*

76．江西省公安志

77．江西省武警志

78．江西省检察志*

79．江西省法院志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82．江西省军事志

83．江西省教育志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87．江西省艺文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89．江西省出版志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91-江西省卫生志

92．江西省医药志

93．江西省体育志

94．江西省风俗志

95．江西省宗教志

96．江西省方言志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98．江西省人物志

(加*号者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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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成李诗枢吴志坚姚义华姜畔高美华

曹松森游牧光楼友球潘玉兰

范佑先

黄家驹喻曹清危惠如

罗炳根(省志办)

《江西省司法行政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危惠如

责任编辑姜畔

编 辑黄慕宪徐建荣李小琴

撰稿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青王玲毛保国卢宜德危惠如孙跃年

刘品韬吴华金张冬善杨国安陆军李小琴

余彦 肖花开郑宇虹罗建军姜畔姚宣东

徐建荣黄兆富黄慕宪曹松森章翠萍熊盛发

熊何庚潘建魏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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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一

司法行政工作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项司法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工『作，司， ．．

法行政机关是负责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的专门国家行政机关。过去，许多人对法’ __

。院及其审判工作比较熟知，而对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行政机关则比较生疏。其，J+‘．

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主要是司法行政工作与司法审判工作、司法行政机关与 ，． √

，司法审判机关长期实行合一制，虽然有过几度短暂的分立，但为时不久，合时

多，分时少；从主观上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内容、性质：任务、作用等等很少进行宣传，各种新闻媒介很．。

少涉及，更谈不上为司法行政工作编史修志了。一 +， ．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1，⋯。’

健全，建国后曾经短暂存在过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从‘． 一，’

未设立过司法行政机关的地区和县、市、区也开始普遍设立了。司法行政机关 ，+．

所领属的司法行政事业，包括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律师 ．|．r

事务、公证业务、人民调解和乡镇法律服务等项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司。 ．．

法行政管理、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等功能，并已渗入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 二√

各个方面，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调整人们法律关系、维护公民合法权’。，1’ 4．，

’益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得力工具，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年 ／一‘+

间，我高兴地看到，我们江西的司法行政工作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有了很大的／．， ，，

·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 ．

，『。。 !’ ‘．“

为了记述江西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从江西司法行政工作所走过卜，

．’ 的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从而使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t

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服务。江西省司法厅组织编写组，编纂了江西有史以来第一部司法行政专业，～一

志，做了一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意义的事情。我作为江西曾经主管过这方

面工作的领导人，对此是非常赞成的。我相信这部司法行政专业志的问世；o

j定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l_ ‘。

，’

。．

”
I． ，⋯ 。一

我在病中，闻知江西第一部司法行政专业志即将问世．欣然答应了省司法 ，．

厅领导同志要我为之作序的请求，写下了这些文字，权以为序。 ，

一

．；， ：． ，。’7| _ ，’’

{f_

一
’

‘

．．|

．， ‘方志纯，，1。』。’7
1993年6月一，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江西省司法行政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专业资料性的统一。j一· ，．

．． 二、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原则i从资料的发掘、鉴别和取舍 ，．

到文字记述的分寸、详略和角度，力求去芜存菁、去例存真，真实的、准确地、科

学地反映江西司法行政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 ．

‘三、通贯古今，详今明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江西司法行政专业的现代历 ．

．．史和当前现状，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司法行政专业的新面貌。

四、上限从江西省按清朝政府推行改良司法、改良监狱的要求，拟订《江西

详办罪犯习艺所章程》并创设第一个罪犯习艺所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下

．限截止到1990年底，有’关司法行政机关机构人员事项延伸到1993年底。。

． 五、本志由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记年和附录等部分组

成。 ，、·。

．

-，
。

。

．

六、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但对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专业名词、习惯用 ．
·

语，一般不作改动。书写、编排的要求、方法和格‘式，均按《<江西省志>行文通

。则》的统一规定执行。‘。 · ·’

’七、司法行政各项专业，包括监狱和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法制宣传、律师、

公证、调解、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乡镇法律服务等，原则上每项专业作为-_．
1’

章，监狱和劳动改造由于篇幅较长，特分解为两章记述。
‘

‘

八、大事记年采用编年记事方法，简要记述全省司法行政专业的大事、要．

，亭、新事，对跨越时间较长的事件，采取集中记述的方法，录其始末。 二⋯ 一、

九、对司法行政专业有关入物，分别采用人物传略、人物表等形式加以记· 。

‘述。，在世人物不立传，但可入表。 ．‘

：
，

十、附录收辑历代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发布的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

文告、文件，可供有关单位查考和读者参阅。’．．+， j
‘‘

，

‘．

”

；‘

’’ ·

，^

‘， ．．

●
．‘

5|j

’’
I'，· ，’ ~|。．， 9’。。 ． v



、序官。一一· ￡-．一·7：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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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i‘i。‘‘i，，．． ．．i’： ’‘!。+

概述⋯⋯··?⋯，?7．．．．．．⋯⋯⋯⋯⋯⋯⋯(1)

·第一章’机构人员⋯i⋯⋯⋯⋯⋯⋯”(6)

o+， 第一节．情末民国司法行政机构’，
j

．
··

『．r ···⋯⋯⋯·t···i··!⋯j：·⋯’⋯⋯·⋯··(6)’．

，㈠。j．第二节，苏维埃司法行政机构，·’：
， ·⋯：··⋯·j·；⋯⋯⋯⋯⋯⋯···⋯⋯·(7)
’i‘

-’

。
、 ’第三节．．建国后司法行政机构j‘ ，，

’

‘≈，‘⋯o·”··-⋯“-”⋯：⋯⋯·一”，·⋯⋯”(8)．

一。第：章法制宣传“?：⋯：⋯⋯⋯⋯：(19)_，

．’7．，∥’，7 i{i√。{!。 ÷：
· 一，。⋯·“一·*-一．·：⋯‘一r：：-一：⋯

一第●节法律服务所．．．⋯．．．?”(117)。

，，!第二节法律服务业务⋯⋯·o(118)，一

第九章，1监狱劳改队⋯：⋯-·．．⋯·．．．I(121)，．’

，第一节，清末民国监狱⋯．．⋯·．(121)__

·．第二节，．国民党特务集中营⋯⋯·’，
‘⋯······⋯⋯⋯··⋯···⋯⋯······(125)．

一々 ·’ ’。r
。．+’。

．第三节，苏维埃劳动感化院⋯·．．一 。

⋯···?：“·?··!”一?”t?，⋯···i⋯¨·?!?(128)，、．
i、 、 十‘ ，

。j第四节．-‘建国后监狱劳改队一⋯⋯·。．
’

一

J1●

⋯·-·”：“一．_．．．⋯··”···”·?”：“”·1(131)、；
‘ 、

第+章。劳动改造⋯⋯⋯．．．⋯⋯7．．n‘。(136)：

j‘．第一节’j民国法制宣传j⋯”?”(19)j‘。。第一节狱攻管理⋯⋯7．．⋯．．．』．(136)’／， z，

‘．一第二节、建国后法制宣传’⋯⋯)(20)。。一、-一第二节，t教育改造”?-⋯?“．．．‘(14z)一，；，，

第三章。‘，律师⋯?⋯一⋯⋯一⋯⋯··：(35)一。：第兰节’|劳改生产⋯!··?⋯”?⋯(148)．．，’ ，r，一

；夕，·。第一节j’民国律师⋯⋯■⋯o．(35)-‘：。，第四节j生活卫生管理·?·“⋯．-(155)，’+i·，“

|．，一：j第：节’建国后律师’⋯·一一⋯，。(37)～；j．’|．第五节，，留场(厂)就业t?一?一：(157)’：．‘：：·
，卜： 第三节。律师协会-．．⋯⋯一i?”(59)。‘．第+一章j劳动教养”!?··¨⋯⋯．．-(160)·1|．’ 、

：第四章‘公证’⋯．．．⋯·：⋯⋯⋯oeQ，(63)·4。、|，第一节。劳教机构⋯⋯．．．．⋯⋯：(160) ‘。。‘j，

：，。：第一节：，民国公证⋯⋯⋯一：一．(63)-^t：第二节、收容审批⋯7．．．⋯⋯⋯(161)一：’ ：，

”’。：’第二节一建国后公证·一：⋯⋯”，(66)’t。：1 第三节．管理制度⋯●一j-⋯·‘(162)，一’‘：

第五章调解⋯⋯⋯⋯⋯!⋯⋯⋯”，(79)一．：j。+第四节i教育措施··?⋯⋯．．?·{．(166)√。，’一

-，．，’第一节．清末民国调解⋯⋯⋯(79)’，◆：+第五节解教安置⋯⋯⋯．．．⋯(169)．．6 ，”，“

，

‘ 第二节1人民调解⋯⋯⋯⋯j”(81) ，第十二章j党政工作二．．．⋯i⋯。⋯(171) +J_，’，“

、第六章法学教育⋯：⋯⋯：·．．，⋯⋯(94)

第一节清末民国法学教育；··’(94)

j’，第二节建国后法学教育⋯⋯(98)

。第七章．法学研究⋯⋯⋯⋯⋯⋯⋯(106)

’第一节。研究机构⋯⋯·o⋯一(106)

第二节研究活动⋯⋯⋯⋯⋯．(107)
， 第三节学术交流．．．⋯⋯⋯⋯7(n5)

。第八章．乡镇法律服务⋯⋯⋯⋯⋯(117)
?。

一‘。．．‘
。 ⋯

，‘．J，，
●

，

’第一节1政治工作⋯⋯⋯⋯”?(171)· 。‘

‘：’．。第二节秘书工作⋯⋯⋯_⋯(174)’ 一

．’．第三节．司法行政法制⋯⋯·0，0(178)，，

‘第四节．．计划、财务、装备⋯⋯(182)．一’。

， ．第五节“．纪检、监察i审计⋯⋯(184) ，

第十三章人物⋯⋯·．．．⋯⋯⋯⋯”(187)一，’
‘。’‘

第_节7。人物传略·?·?⋯⋯⋯·(187)：
‘。

‘第二节人物表?⋯⋯⋯⋯⋯·：(193)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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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大事纪年⋯⋯⋯⋯⋯⋯⋯⋯⋯⋯⋯(197)

附录⋯⋯⋯⋯⋯⋯⋯⋯⋯．⋯⋯⋯⋯(231)

‘江西详办罪犯习艺所章程⋯⋯1 1(231)

‘江西省全省模范监狱开办章程⋯⋯⋯。
#‘

’

⋯⋯⋯⋯⋯⋯···⋯·⋯⋯⋯⋯··(23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

，‘章程⋯⋯⋯⋯⋯⋯⋯⋯⋯⋯⋯(237)

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t⋯?⋯⋯·(252)

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司法厅《关

于配备专职司法助理员和加强人’。

民调解组织建设的请示报告》的

通知⋯⋯⋯⋯⋯⋯·：⋯⋯⋯!：·?(255)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省劳改局

：√、 ．’江西省人民政府通令(府法字第15’
’

、 ‘机构的通知⋯⋯⋯⋯⋯⋯⋯⋯(257)’‘。
j

■一、-’．1号)”_⋯⋯··：⋯⋯⋯⋯⋯⋯·(238)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7’0．j ．。’

．，
+‘．’江西省人民政府指示(53府法刑字√ ．‘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定⋯⋯”? 7，’

．|，0 4。．第1号)⋯⋯?⋯⋯⋯⋯⋯⋯·(239) ⋯⋯·j⋯·⋯⋯⋯⋯：．．．·?⋯⋯⋯(258)，，-

，、 ：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江西省人 ，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 ．·‘

’-一．．‘j 民政府司法厅的决定⋯⋯⋯·：·(241) ．。·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五年规-．-4

～。一，⋯ 1江西锃人民委员会批转省司法厅关‘ ’划要点》的通知⋯⋯⋯⋯⋯⋯(259)

．．‘ ，一．于建立律师工作的方案的通知 ： 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公证处 ．

‘： ⋯⋯⋯⋯⋯⋯⋯⋯⋯．．．·?⋯⋯·(242) 和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机构

．√一“t。’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批转省司法厅关一 。， 级别问题的通知⋯⋯⋯⋯⋯：”(262)

，，o，一．，、一’于进一步开展公证工作的方案的’j一 ．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司法厅关于、：。’，

1：．-。．’ ‘、’、通知⋯⋯⋯⋯⋯⋯⋯⋯⋯⋯⋯(245)。 一加强乡镇法律服务所建设的通知 ，

j o’． ·。：江西省劳动教养工作实施办法⋯”??”‘ j ⋯⋯⋯⋯⋯⋯?⋯⋯⋯⋯⋯⋯”(263)

：．：一， ．一．’：J。一：·?·?⋯．．．⋯·?⋯⋯”厶⋯⋯⋯·。(248) 。。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省劳动1』． ，+

。’； 。；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司法厅《关 。√ 教养管理局单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

j、’： 2’：?j j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19803 ．．。’{·?⋯⋯⋯⋯⋯⋯⋯⋯⋯⋯⋯⋯·，(265)
5

，+r ·．·’。190号文件，迅速建立各地区和⋯、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江西省 ’～ 2

’，。
’各市j县司法行政机构的报告》 ，‘j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集体和个：√ ’，

、’：、一．’⋯⋯··_··?⋯：⋯⋯⋯■⋯·：⋯·(250)． ．人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266)

j一 ．j!：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省 编后记⋯⋯?⋯⋯⋯⋯⋯⋯⋯⋯’⋯”(268)

·、，‘ !”√司法厅《关于将劳改劳教工作移，’， 、--、：
，- ⋯ ‘、’_÷ _j!， ：

1．“ 。r t一¨ √：-J～_，，，‘ “．
。． -÷7，’’

。 。 。?‘
。 j㈠√ ，’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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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历史上专门掌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此之前，／

全省各级政府历来都是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制，既无专门的审判机关，更没有专门的司法／／

行政机关：自巡抚到知府，知县都是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于·身。 _，+’7 、<／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以。预备立宪”为名，实行。厘定

官制”，对司法制度作一些改良，本着。不特司法与行政不能混淆，即司法与司法行政亦应

区别”之精神，将中央政府的刑部改为法部，专门掌管司法行政f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

配置总检察厅，专司审判。地方各省则将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司，管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

而将审判工作归之于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江西在宣统二年以原设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一

司。提法使的职权是秉承法部及巡抚之命，管理全省司法行政事务，并监督各级审判厅、检

察厅及监狱。这是江西设立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的发端。 ，。 i‘ ，．j，÷o

．．．从改变过去长期沿袭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到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离、审判工作与，

司法行政分离的体制，是司法制度的一次改革或改良；虽然，清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改革或

改良只是改变某些统治手法，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与过去的行政与

司法合一的制度相比较，在客观上是司法制度史上的一个进步。然而，这种改革或改良在

法制的阶级性上未发生变化，在广度、深度上也是很不够的，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局限性。省

以下的府、县仍循旧制，既不设审判机关，也不设司法行攻机关，还是由知府、知县包揽审．

判和司法行政事务。因而出现当时清政府官员所说的“新旧兼营，事同创始。既苦于权限

之难清，而有时扦格，复绌于财政之不逮，而无力扩充。以审判甫谋分立，法学尚少专家，新．

律正待折衷，政俗犹拘故步”的尴尬局面．清朝末年，各地革命浪潮迭起，清政府官吏们穷

于应付，无暇顾及改良司法．因而江西提法使司设置以来，甚少有所作为。 i．‘
’‘

、民国时期，江西省·级的司法行政机关，时建时废，与审判机关时分时合，合时多，分

时少．民国元年，江西都督府先后设立过司法部、司法司．次年，司法司改为司法筹备处，

不到一年，即被裁撤．国民革命军攻克江西后，192'／年2月成立的江西省攻府设立司法

厅，但在同年11月又奉令撤销。省以下一直未设立过司法行政机关。在没有专门司法行一

政机关的长时间内，全省司法行政事务，由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兼理，各县司法行政事务由

县长(或县知事)兼理。， t，

’

，r ：

‘，民国时期江西的司法行政工作，在司法行政机关时有时无，长期由高等法院或其他官

员兼理的情况下，各项业务措施仍逐步有所推行。诸如：筹设法院，筹设新监狱和改良旧监 t

狱，管理律师事务，举办公证和不动产登记，司法官员的考试、任免和奖惩，司法经费预算

和决算，司法统计，区乡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展。但在实施过程．·

中，步履艰难，进行缓慢．据当时主持江西司法工作的官员回顾中华民国几个时期有关司一 ’，

．|吣



·2·’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

、

法行政工作的情况，认为在第一时期(民国1～2年)“本省设司法筹备处，筹设各级审检

厅”，。适值袁氏(tt凯)专政，酿成第二次革命”，“以致未竞全功一I在第二时期(民国3-'-,13

·年)有关司法和司法行政事务的若干拟议。在军阀专政之下，多成泡影”；在第三时期(民国1

14"-'20年)。军务倥偬，旧制多半沿用一；在第四时期(民国21年以后)。未几抗战军兴，开
。

支浩繁删国难当前，财政困难”，一些司法行政措施“不得不暂从缓议”。对推行公证制度和

举办不动产登记等事项进展不大，则诿之于。民智不开，多未能仰体国家之良法美意”。其。{

实，军阀的统治，战乱频仍，加上外敌入侵，固然对江西司法行政工作带来困难，但是根本{

原因还是由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包括司法行政制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律制’：

度，是为维护帝国主义、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
、

的支持和拥护．把司法行政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外因或诿之于。民智不开”，是

没有道理的。 ” ‘t
．。·．·。 7‘，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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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在最高行政机关——人

。民委员会内设立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它担负着建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建立人民审判制度

’和审判程序，检查和指导劳动感化院和看守所的工作，培训和委任司法人员，宣传苏维埃

4法制等司法行政工作任务。省和省以下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裁判部，红军部队中设立军事

裁判所。各级裁判部和裁判所是临时的司法机关，既管理审判工作，又管理司法行政工作。，
‘

它是在反“围剿”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所采取的审判与司法行政工作合一的特殊的组织形

式。不久。，江西和设立在江西境内的闽浙赣、湘鄂赣、湘赣、闽赣i粤赣、赣南等省各级苏维

‘埃政府的裁判部相继成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各级裁判部以革命战争为中心，适应革命战
一

： ．争的需要，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短短的近四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华苏维埃．
一’t ．法制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人民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

。

有益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
。

‘

一。 由于江西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时又处在连续不断的反“围

剿”战争中；环境极其险恶，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司法行政机构的建设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开

展，只能适应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因时?’宜，因地制宜。因而各级裁判部在有关司法行政工’

作的某些制度和工作环节上，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同它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是瑕不掩瑜的。

’江西解放后，全省司法行政工作由省人民法院管理。省人民政府于1955年2月设立

省司法厅，这是江西人民司法行政机关的初创时期。一部分县、市先后设立法律顾问处和

：公证处(包括法院附设的公证室)，人民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开始建立和稳步推行。人民调。．

解制度在全省城乡逐步创建和发展起来。‘ ： ‘．

～

。一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轻视法律的思想有所滋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受到削

弱和损害。省司法厅在1959年被撤销。刚建立四年多时间的司法行政机关又与法院合而·
’

为一，审判与司法行政的分立制又复归为合一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底开始重．

建江西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为止。1958一'1959年，全省各地法律顾问处：公证处也相继被撒，；+
· 销。建立不久的人民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先后停止推行，以致律师制度从1959年至1979．：‘

年出现21年的空白，公证制度也出现10多年的断层。人民调解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

到严重破坏而解体． -
’．’

，

一

．，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虽然有过一段曲折过程，但从1949年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到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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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重建江西省司法厅的30年问，不论是在有司法行政机关期间还是由法院管理期问，

都做过大量的事情。有些工作抓得较早、较准、较好，例如南昌市人民法院公证室于1950‘

年在全国率先开办公私合同公证的业务，防止国家财产受损失，起到良好的作用．1951年

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南昌办理此项公证的经验，并发表《建立公证工作，保护国家财

产》的评论，给予肯定和表杨．在推行人民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司法干部培训、建立人民

． 调解组织和开展调解工作、进行法纪宣教、管理司法统计、法规编纂工作、管理司法业务经

费等，不仅有较好的开端，而且有所发展，逐步完善，取得显著的成绩，积累许多行之有效、1

的经验，为法制建设作出贡献，为尔后司法行政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 ，t，

7

1979年12月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重新建立江西省司法厅．1980年 1，

9月省人民政府作出迅速建立各地区和市、县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职能机构的决定．不‘

久，各地司法局和公证处、法律顾问处、司法助理员和法学教育机构相继建立起来。1983

。年7月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决策，将江西省劳改、劳教工作从公安部门移交给司法行政 ．；。，

部门管理，给司法行政工作增添一项新的重要内容。 ．·

：
。 j‘’。。‘

7 ．从1979年底到1990年底的11年里，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中共江西省委，省人．

． 民政府和司法部的领导下，不断加强了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自身改革，充分发

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为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提供了多功能、

．‘全方位、高质量、高效益的法律服务，各项司法行政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维护社会的

安定团结，促进江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出现一令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同过去相比较，可以说这·时期是江西司法行政工作历史上发展最，、。．

快、收效最大、形势最好的时期，无论从工作进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从工作的数量和质·

量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标志着江西司法行政工作

在恢复重建的基础上，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开拓、深入发展的新时期一t。|：+ 、 ‘’j
。，

．’全省已形成一个从省一级到乡镇基层政权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较完整的司法行政．

工作管理体系．江酉过去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只在省一级设立过；省以下除在建国初期南‘

昌市一度设置司法局外，均无司法行政机关．而现在省、地区(市)、县(县级市和省辖市的’ “

区)三级都有司法行政机关。全省各乡镇和城市街道办事处都设有司法助理员，这是基层

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劳改、劳教工作从建国初期以来均由公安机关管理，现在划归 ’一

‘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公证机构、律师机构和调解组织过去均未普遍设立，而现在省、地区

(市)、县(市、区)三级设有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处)和公证处}全省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

市的居民委员会和较大厂矿企业都有人民调解组织．全省50％以上的乡镇设有乡镇法律

服务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遍布城乡的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机构所构成的体系

已成为金省法制工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_． ．|，i．． 、一

全省已经拥有一支坚强的司法行政干警队伍。1956年刚建立不久的江西司法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连同律师等，只有100多人。重建司法行政机关后的1980年也只有132人．至

。1990年底，巳发展为拥有11527人的司法行政干警队伍(包括律师、公证员、司法助理员?：

和劳改、劳教干警等)。从总的情况看，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比较好．在全体干警中，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2／3以上，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4以上．另外，还有遍布、一“

全省乡村、城市街道的人民调解员20万人和乡镇法律工作者3千多人：上述几支队伍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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